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6-02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 本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会通知，也于2026年4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com.hk）刊发了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A

股

391 3,138,564,433 34.4247 7,721 316,591,808 3.4725

8,

112

3,455,156,241 37.8971

H

股

31 1,551,365,039 17.0158 - - - 31 1,551,365,039 17.0158

总

体

422 4,689,929,472 51.4405 7,721 316,591,808 3.4725

8,

143

5,006,521,280 54.9129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

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1.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27,427,363 99.1975 7,484,984 20,243,894

H股股东 1,551,365,039 1,362,367,777 87.8174 23,629,988 165,367,274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789,795,140 95.6711 31,114,972 185,611,16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46,775,645 99.7574 7,719,784 660,8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1,524,027,679 98.2379 24,778,571 2,558,789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970,803,324 99.2866 32,498,355 3,219,60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47,018,145 99.7645 7,409,784 728,3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1,524,090,886 98.2419 24,715,358 2,558,795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971,109,031 99.2927 32,125,142 3,287,10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48,333,108 99.8025 6,082,321 740,8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1,550,461,585 99.9418 36,716 866,738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998,794,693 99.8457 6,119,037 1,607,550

A股中小投资者 395,916,872 389,093,739 98.2766 6,082,321 740,812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15,532,003 98.8532 36,509,591 3,114,647

H股股东 1,551,365,039 1,247,562,530 80.4171 200,487,150 103,315,359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663,094,533 93.1404 236,996,741 106,430,006

A股中小投资者 395,916,872 356,292,634 89.9918 36,509,591 3,114,64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09,570,889 98.6807 43,295,984 2,289,368

H股股东 1,551,365,039 1,256,500,400 80.9932 292,720,689 2,143,950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666,071,289 93.1999 336,016,673 4,433,318

A股中小投资者 395,916,872 350,331,520 88.4861 43,295,984 2,289,36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342,738,110 96.7464 111,609,414 808,717

H股股东 1,551,365,039 508,547,207 32.7806 1,035,822,363 6,995,469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3,851,285,317 76.9254 1,147,431,777 7,804,1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340,016,552 96.6676 114,306,272 833,417

H股股东 1,551,365,039 501,718,174 32.3404 1,042,644,846 7,002,019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3,841,734,726 76.7346 1,156,951,118 7,835,43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448,417,224 99.8050 5,806,005 933,0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1,547,888,621 99.7759 2,609,403 867,015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996,305,845 99.7960 8,415,408 1,800,02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455,156,241 3,357,622,141 97.1771 96,742,988 791,1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518,971,935 33.4526 1,026,569,355 5,823,749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3,876,594,076 77.4309 1,123,312,343 6,614,86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395,916,872 389,119,145 98.2830 5,938,515 859,212

H股股东 1,551,365,039 1,541,188,836 99.3440 7,571,318 2,604,885

全体股东 1,947,281,911 1,930,307,981 99.1283 13,509,833 3,464,09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李柯女士、何志奇先生、何龙先生、罗红斌先生、周亚琳

女士、杨冬生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士、刘学亮先生、李黔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 已按规定回避表

决。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已按规定回

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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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其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 ）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于2026

年6月8日（美国时间）发布《关于指定中国军工企业的通知》。根据该通知，美国国防部已将本公司列入中国

军工企业名单。

由于本集团既不是中国军工企业，也不是中国国防工业的军民融合企业，本公司认为将本公司列入该名

单并无正当理由。

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非制裁名单。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不会影响本集团正常开展业务，不会影响本

集团与任何人（美国国防部除外）进行业务往来；与该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响本公司的业

务，且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未限制进行本公司证券交易。

若本公司后续启动复核程序或在必要时采取诉讼以将本公司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删除， 本公司将于

适当时候发布进一步的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9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基金经理杨斯琪女士因身体原因休假，自2026年6月22日起暂不能正常履职。经公司决定，杨斯琪

女士休假期间，其管理的以下基金的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其他基金经理代为履行。 代为履职人员均已完成中

国基金业协会关于基金经理的注册，具备基金经理任职资格。 前述事项将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

案。 具体代为履职情况如下：

序号 基金主代码 基金全称 代为履职人员

1 159230 华夏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单宽之

2 024912

华夏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单宽之

3 588170 华夏上证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荣膺

4 024417

华夏上证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荣膺

5 589550 华夏上证智选科创板价值5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龙

6 025396

华夏上证智选科创板价值50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华龙

7 159666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龙

8 019404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华龙

9 589010 华夏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司帆

10 024411 华夏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司帆

11 560120 华夏中证500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司帆

12 025423 华夏中证500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司帆

13 159547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司帆

14 021482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司帆

15 159201 华夏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张金志

16 023917 华夏国证自由现金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张金志

17 159758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张金志

18 016440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张金志

19 022869

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

张金志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六月十日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

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2148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

换转入日

2026年6月10日

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

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A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

C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21482 021483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6月10日起

取消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

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上限。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具体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

请遵照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了解、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

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

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用事业ETF华夏）的市场

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6年6月10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选定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用事业ETF华夏（159301）的流

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杭州和达高科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收益分配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杭州和达高科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杭州和达高科产园REIT

（场内简称：华夏和达高科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103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2年12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华夏杭州和达高科产

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杭州和达高

科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

元）

-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单

位：元）

12,132,295.69

本次分红比例 99.9811%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12,130,000.00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 （单位： 元 /10份公募

REITs份额）

0.242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第1次分红

注：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90%以上合并后基金年

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 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

本次拟分配金额为人民币12,130,000.00元，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811%。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 具体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6月12日

除息日 2026年6月15日（场内） 2026年6月12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6月17日（场内） 2026年6月16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基金的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现金红利款将于2026年6月16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6月12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本基金于本收益分配公告披露当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一小时，上午十点三十分复牌。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3号一一基金通平台

份额转让》，本基金于本收益分配公告披露当日上午开市起暂停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一小时，于当日上

午十点三十分起恢复基金通平台份额转让业务。

（3）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在合并净利润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后的金额。 基金管理人计算年度可供分

配金额过程中，应当先将合并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

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本基金可供分配

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

不动产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收购不动产项目所支付的现金净额，包括收购不动产项目所支付的对

价抵减收购日取得的项目公司货币资金；期初现金余额；金融资产相关调整；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当期资

本性支出；当期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偿还借款支付的本金以及对未来合理的相关支出预留，包括重大

资本性支出、预留不可预见费用、期末负债。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2026年1月1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可供分配金额

为12,131,749.00元。

本基金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金额12,132,295.69元， 包含前期未分配的可供分配金额

546.69元，以及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的可供分配金额12,131,749.00元。

（4）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咨

询、了解本次分红相关事宜。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资产净值的变

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

信息披露文件，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其更新。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夏大悦城消费REIT” ，基金

代码：180603）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

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6月11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华夏大悦

城消费REIT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048�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6-060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基集团” ）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公司董事、总裁麻长炜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6,510,

1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

权益变动” 或“本次协议转让” ）。

2、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协议受让方麻长炜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

式减持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京基集团通知，京基集团于2026年6月8日与麻长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 京基集团拟以14.10元/股的价格向麻长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6,510,138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人民币373,792,945.80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京基集团 104,987,633 19.80% 78,477,495 14.80%

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156,183,392 29.46% 156,183,392 29.46%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261,171,025 49.26% 234,660,887 44.26%

麻长炜 0 0 26,510,138 5.00%

注：1、京基集团持有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时代” ）100%股权，二者为一致行

动人。

2、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总股本有效计算基数为公司当前总股本530,202,750股，未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

3、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本次协议转让后，受让方麻长炜持有公司股份26,510,1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成为公司持股5%

及以上股东；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4,660,8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6%。 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京基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华先生；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受让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及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后， 方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

让过户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81452A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1997年9月16日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2A单元

7、法定代表人：陈华

8、经营范围：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旅游、餐饮、能源、储运等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

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自有

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物业管理资质证书经营）；会所管理及咨询；高新科技建筑材料的技术开发，各类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游艇租赁；从事广告业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日用百货、副食的内部零售及

相关配套服务；会议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健身服

务；电子商务。 （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棋牌、茶艺、游

泳池、健身房、保健、按摩、足浴；附属商务中心、商场；美容美发、桑拿；机动车辆停放服务；旅业、住宿；咖啡

厅、咖啡制售；酒吧、KTV、公共浴室；销售烟酒、饮料;中西餐制售；餐饮服务；房地产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股权结构：自然人陈华持股90%，自然人陈辉持股10%。

10、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姓名：麻长炜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香港

4、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

5、麻长炜本次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经查询，麻长炜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受让方麻长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总裁， 并担任律齐文化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

会主席。 转让方京基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律齐文化有限公司系陈家俊先生实际控制，陈家俊先生系京基集

团实际控制人陈华先生之子。

除上述情况外，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

济利益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麻长炜

（二）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数量

甲方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依法直接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6,510,13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5.00%），甲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和条款向乙方转让，且乙方自愿并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之条件

和条款自甲方受让。

2、转让对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规定，双方经充分谈判和友好协商后一

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为373,792,945.80元，相应标的股份单价为14.10元/股。

本次协议转让的定价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 转让价格范围

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实施条件

双方同意，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次股份转让的实施取决于如下先决条件的满足：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

交所合规确认。

4、款项支付

（1）第一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起十个交易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次股份

转让的交易对价的50%，即人民币186,896,472.90元。

（2）第二期交易对价

双方同意，自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六个月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

让的交易对价的全部剩余50%，即人民币186,896,472.90元。

5、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出示经在登记结算公司查询后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查

封等限制转让情形的证明文件。

双方同意， 在协议中有关本次股份转让实施条件获全部满足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共同向中登公司办理完

毕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全部手续。

6、税费承担

双方因本协议的谈判、签署、履行以及与本协议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及支出，均应

由各方独立承担。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依法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8、其他安排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

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

安排。

四、股份协议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系受让方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的认可及转让方自身资金需求。 本次股份

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未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 本次协议

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

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协议受让方承诺自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减持

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3、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双方已分别向公司提供《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4、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执行。

5、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

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转让方、受让方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九日

易方达奥明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午间收盘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奥明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000，场内简称：225ETF，扩位证券简称：日经225ETF易方达，以下

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截至2026年6月9日11:30，本基金在二

级市场的收盘价为2.294元，相对于当日午间收盘时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溢价幅度达到6.49%。 特此

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若本基金在公告日当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方式，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

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9日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动ETF联接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06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3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

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易

方达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2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

动ETF联接发起式A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

动ETF联接发起式C

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

动ETF联接发起式Y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0602 020603 02726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794 1.0721 1.079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137,111,113.78 36,815,145.60 41,638.7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

份基金份额）

0.110 0.110 0.1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6月12日

除息日 2026年6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6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6年6月12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

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6年6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

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Y类基金份额默认的收益

分配方式是红利再投资。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6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确

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

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

无效。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

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易方达奥明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奥明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000，场内简称：225ETF，扩位证券简称：日经225ETF易方达，以下

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 2026年6月9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

收盘价为2.320元，相对于当日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溢价幅度达到6.29%。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若本基金在公告日当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方式，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

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中证工程机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工程机械ETF易方达，基

金代码：159138）、易方达国证信息技术创新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信创ETF易方

达，基金代码：159540）、易方达国证新能源电池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储能电池ETF

易方达，基金代码：159566）和易方达创业板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创业板成长

ETF易方达，基金代码：159597）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6月10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纳指ETF易方达；基金代码：159696，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

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2026年6月9日，本基金二级市场的收盘价

为2.016元，收盘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为1.8637元。 特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密切关注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溢价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如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若本基金2026年6月10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 本基金有权通过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及连续停牌等措施，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实际申赎状态请以最新公告为准。本基金

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ETF联接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338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3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中证港股通

高股息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2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5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

ETF联接发起式A

易方达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

ETF联接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389 02339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454 1.141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14,007,633.25 5,238,739.2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030 0.03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6月12日

除息日 2026年6月1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6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6年6月

1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2026年6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权益登记日

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

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6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确认

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

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

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金山高集团高速

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中金山高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中金山东高速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07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3年10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业务指南第2号一一存续业

务》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及《中金山高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金山高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49,211,326.51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49,200,000.00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1.23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26年度第二次分红

注：1、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根据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应当将90%以上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

金额分配给投资者，每年不得少于1次，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6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本次分配人民币49,

200,000.00元，约占截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尚未分配的可供分配金额的99.98%。截至基准日公募REITs按

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6月12日

除息日 场外：2026年6月12日 场内：2026年6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场外：2026年6月16日 场内：2026年6月1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6月12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通过场内交易卖

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指在基金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计算得出的金额，在可供

分配金额计算过程中，应当先将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调整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并在此基

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定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本次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不动产基金发行份额募集的资金、处置不动产项目资产取得的现金、金

融资产相关调整、期初现金余额等；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未来合理相关支出预

留，即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支出，包括：应付账款、应交税费以及未来合理期间内的运营费用、养护支出等，

上述费用将根据相应协议约定及实际发生情况支付。 具体的可供分配金额（含净利润及调整情况）详见《中

金山高集团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第1季度报告》。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

2026年1月1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期间可供分配金额为人民币49,211,326.51元。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 868� 1166）咨询

相关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19年，不开通申购赎回，只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公众

投资者认购后， 在场外渠道购买的份额需要转托管至场内方可交易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通平台进行

份额转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

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

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2724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金上证科创

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A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27248 027249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677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6月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0,554

份额类别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

数增强A

中金上证科创板综合指

数增强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71,877,296.02 94,396,678.85 666,273,974.8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人

民币元）

249,999.19 35,573.84 285,573.03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571,877,296.02 94,396,678.85 666,273,974.87

利息结转的份额 249,999.19 35,573.84 285,573.03

合计 572,127,295.21 94,432,252.69 666,559,547.90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者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

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

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信息披露

202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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